
1 

债券代码：123063                      债券简称：15 中金 C1 

债券代码：123064                      债券简称：15 中金 Y1 

债券代码：136554                      债券简称：16 中金 01 

债券代码：136555                      债券简称：16 中金 02 

债券代码：135651                      债券简称：16 中金 C1 

债券代码：136799                      债券简称：16 中金 03 

债券代码：136800                      债券简称：16 中金 04 

债券代码：145251                      债券简称：16 中金 C2 

债券代码：145267                      债券简称：16 中金 05 

债券代码：145300                      债券简称：17 中金 01 

债券代码：145533                      债券简称：17 中金 02 

债券代码：145534                      债券简称：17 中金 03 

债券代码：145556                      债券简称：17 中金 C1 

债券代码：145650                      债券简称：17 中金 C2 

债券代码：145668                      债券简称：17 中金 04 

债券代码：145855                      债券简称：17 中金 05 

债券代码：145689                      债券简称：17 中金 C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季度业绩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或“集团”）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和次级债，为向本公司股东、债券持有人及潜在投资
者提供更多财务信息，本公司参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A股上市公司披露季度
报告的相关要求，自愿公布本集团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截至2017年9月30日
止九个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本集团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未经审计业绩摘要： 

 

• 本报告期（2017年1-9月，“本报告期”），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527,337,714元；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的净利润人民
币1,953,217,317元。 

 

• 本集团已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中投证券”）
纳入合并范围，本报告期间披露的经营业绩已包括中投证券自2017年4月1日至
2017年9月30日止期间的金额。 

 

• 本报告所载财务资料乃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或审阅。 

 

• 除特别指明外，本报告所用记账本位币均为人民币。 

 

本报告所载的若干金额及百分比数字已作出四舍五入。因此，若干图表内所示的算
术合计结果未必为其之前数字计算所得。任何表格或图表中若出现算术合计结果与
所列金额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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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团基本情况 
 

1.1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变动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 

    

资产总额 214,778.0 101,948.5 110.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及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    

的权益总额 36,148.3 18,446.9 96.0 

    

项目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变动 

(%) 

    

经营活动使用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63.9) (12,352.0) 60.0 

 

项目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变动 

(%) 

    

营业收入 7,527.3 4,400.8 71.0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及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    

的净利润 1,953.2 1,119.3 74.5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及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913.0 1,080.7 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55% 6.73% 

下降了0.2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7 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7 19.5 

 

注： 本集团已将中投证券纳入合并范围，本期间披露的经营业绩已包括中投证券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间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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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集团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2.1合并范围重要变动 

 

于2016年11月4日，本公司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订立股权转让协

议（“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收购及汇金同意出售中投证券的100%股

权（“收购中投证券”）。收购中投证券的对价为人民币16,700.695百万元（相当于约

港币19,391.903百万元），通过本公司向汇金配发及发行1,678,461,809股内资股进行

支付。本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成为中投证券的唯一股东。1,678,461,809股股份已缴

足并于2017年4月12日发行予汇金。基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汇金有权享有或承担中

投证券于过渡期间（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利润或损失。因此，本集

团自2017年4月1日起将中投证券纳入合并范围。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经营业绩已包括中投证券自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

期间的金额。 

 

1.2.2集团合并利润表项目及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9个月期间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9个月期间 增减额 

变动 

百分比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797.9 3,103.8 1,694.1 54.6% 收购中投证券；及私募股权投资

业务收入增加。 

利息净支出 (46.9) (244.7) 197.8 (80.8%) 收购中投证券；融资融券利息收

入减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利息支出增加；及新增发行债

务工具导致的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2,764.2 1,273.1 1,491.1 117.1% 持有及处置金融工具所产生的

收益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4,950.7) (2,959.8) (1,991.0) 67.3% 收购中投证券；及员工成本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计提） 

4.2 (2.2) 6.5 不适用 收回部分已计提减值损失的应

收账款。 

所得税费用 (591.7) (279.7) (312.0) 111.6% 收购中投证券；及利润总额的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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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9个月期间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9个月期间 增减额 

变动 

百分比 主要原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251.2) 100.8 (352.0) 不适用 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变动；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763.9) (12,352.0) (7,411.9) 60.0% 收购中投证券；及回购业务规模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 

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84.0 (19.1) 38,503.1 不适用 收购中投证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081.6 7,066.1 11,015.5 155.9% 收购中投证券；及发行债务工

具。 

 

1.2.3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2.3.1集团合并资产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增减额 

变动 

百分比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及结算备付金 63,713.3 27,222.0 36,491.3 134.1% 收购中投证券；及代理买卖证券

款增加。 

融出资金 20,566.5 3,045.2 17,521.3 575.4% 收购中投证券。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054.2 3,939.6 7,114.6 180.6% 收购中投证券；及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及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99,225.2 56,197.9 43,027.2 76.6% 金融资产的投资规模增加。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1,765.8 162.2 1,603.7 988.8% 收购中投证券。 

衍生金融资产 2,389.0 1,722.0 667.0 38.7% 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增加，且其

估值随股票价格上涨而增加；

及商品期权、商品期货等其他

衍生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应收款项 8,771.7 6,581.3 2,190.4 33.3% 应收交易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增

加。 

长期股权投资 859.6 550.5 309.1 56.2% 收购中投证券；及对联营合营企

业的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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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集团合并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增减额 

变动 

百分比 主要原因 

      

应付短期融资款 5,511.8 2,649.6 2,862.2 108.0% 发行收益凭证规模增加。 

拆入资金 6,136.8 3,528.5 2,608.3 73.9% 固定收益债券业务短期需求增

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11,264.4 9,742.6 1,521.8 15.6% 场外衍生品业务应付客户负债

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983.7 1,676.4 1,307.3 78.0% 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增加，且其

估值随股票价格上涨而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9,219.6 5,478.5 23,741.1 433.4% 收购中投证券；及固定收益债券

业务短期需求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47,850.0 17,392.4 30,457.7 175.1% 收购中投证券；及普通经纪业务

客户资金余额增加。 

应付款项 22,227.0 17,210.9 5,016.1 29.1% 应付场外衍生品交易客户的款

项增加；及境外经纪业务应付

交易款项增加。 

应付债券 42,955.8 18,948.5 24,007.4 126.7% 收购中投证券；及发行次级债券

和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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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就本公司和董事合理查询后所知，以下人士于股份或相关股份

中，拥有根据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2及3

分部须向本公司披露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已记录于本公司须存置的登记

册内的权益或淡仓： 

 

主要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身份 
证券数目╱ 

所持权益性质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概约持股 
百分比 

占相关 
类别股份的 

概约持股 
百分比 

    (%) (%) 
      

汇金 内资股 实益拥有人 2,334,655,680╱ 
好仓 

58.58 94.71 

  受控法团权益 
（附注1） 

2,734,800╱ 
好仓 

0.07 0.11 

GIC Private Limited H股 投资经理 241,297,835╱ 
好仓 

6.05 15.87 

TPG Asia V Delaware,  
L.P.（“TPG”）（附注2） 

H股 实益拥有人 171,749,719╱ 
好仓 

4.31 11.30 

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  
L.P.（“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附注3） 

H股 实益拥有人 166,747,300╱ 
好仓 

4.18 10.97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投保公司”）（附注4） 

内资股 实益拥有人 127,562,960╱ 
好仓 

3.20 5.18 

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名力”）（附注5） 

H股 实益拥有人 122,559,265╱ 
好仓 

3.08 8.06 

The Great Easter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Great Eastern”） 
（附注6） 

H股 实益拥有人 83,373,650╱ 
好仓 

2.09 5.48 

OppenheimerFunds, Inc. H股 投资经理 80,388,800╱ 
好仓 

2.02 5.29 

UBS Group AG（附注7） H股 持有股份的保证 
权益的人 

71,226,700╱ 
好仓 

1.79 4.69 

  受控法团权益 17,334,626╱ 
好仓 

5,037,000╱ 
淡仓 

0.43 
 

0.13 

1.14 
 

0.33 

Naspers Limited（附注8） H股 受控法团权益 
 

207,537,059╱ 
好仓 

5.21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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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投”）、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投投资”）及中国

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投资咨询”）均由汇金全资拥有。因此，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汇金被视为于中国建投、建投投资及中国投资咨询持有的2,734,800股内资股中拥有权益。 

 

(2) TPG Asia GenPar V, L.P.（作为TPG的普通合伙人），TPG Asia GenPar V Advisors, Inc.（作为

TPG Asia GenPar V, L.P.的普通合伙人），TPG Holdings I, L.P.（作为TPG Asia GenPar V 

Advisors, Inc.的唯一股东），TPG Holdings I-A, LLC（作为TPG Holdings I, L.P.的普通合伙人），

TPG Group Holdings (SBS), L.P.（作为TPG Holdings I-A, LLC的唯一股东及作为TPG Holdings 

II-A, LLC的唯一股东），TPG Group Holdings (SBS) Advisors, Inc.（作为TPG Group Holdings 

(SBS), L.P.的普通合伙人），大卫‧ 庞德文先生及James Coulter先生（各自拥有TPG Group 

Holdings (SBS) Advisors, Inc.50%的权益），以及TPG Capital Management, L.P.（作为TPG的执

行普通合伙人），TPG Capital Advisors, LLC（作为TPG Capital Management, LLC（其为TPG 

Capital Management, L.P.的普通合伙人）的唯一股东），TPG Holdings II Sub, L.P.（作为TPG 

Capital Advisors, LLC的唯一股东），TPG Holdings II, L.P.（作为TPG Holdings II Sub, L.P.的

普通合伙人），TPG Holdings II-A, LLC（作为TPG Holdings II, L.P.的普通合伙人），在证券

及期货条例下均被视为于TPG持有的H股中拥有权益。庞德文先生及Coulter先生放弃TPG所持

H股的实益拥有权。 

(3) KKR Associates Asia L.P.（作为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的普通合伙人），KKR Associates 

Millennium L.P（作为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的普通合伙人），KKR Millennium GP LLC

（作为KKR Associates Millennium L.P.的普通合伙人），KKR Asia Limited (Cayman Islands)

（作为KKR Associates Asia L.P.的普通合伙人），KKR Fund Holdings L.P.（作为KKR Asia 

Limited (Cayman Islands)的唯一股东），KKR Fund Holdings GP Limited（作为KKR Fund 

Holdings L.P.的普通合伙人），KKR Group Holdings L.P.（作为KKR Fund Holdings L.P.的普通

合伙人和KKR Fund Holdings GP Limited的唯一股东），KKR Group Limited（作为KKR Group 

Holdings L.P.的普通合伙人），KKR & Co. L.P（作为KKR Group Limited的唯一股东），KKR 

Management LLC（作为KKR & Co. L.P.的普通合伙人）及Henry R. Kravis先生及George R. 

Roberts先生（作为KKR Management LLC的指定股东）在证券及期货条例下均被视为于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持有的H股中拥有权益。Henry R. Kravis先生及George R. Roberts先生放

弃KKR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持有的H股中的实益拥有权。 

(4) 截至2017年9月30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持有中投保公司约47.20%的股

份，因此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被视为于中投保公司持有的内资股中拥有权益。 

(5) 截至2017年9月30日，名力由若干并非完全相同的酌情信托持有96.12%股份，其中CCM 

Trust(Cayman) Limited、LBJ Regents Limited及Dolios Limited为公司受托人，而该等信托的酌

情受益人包括已故查济民博士的后嗣。 

(6) 截至2017年9月30日，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持有Great Eastern Holdings Limited 

87.9%的股权，而Great Eastern Holdings Limited则持有Great Eastern 100%的股权。因此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与Great Eastern Holdings Limited

各自被视为于Great Eastern持有的H股中拥有权益。经减持，于2017年10月3日，Great Eastern

不再持有本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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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截至2017年9月30日，UBS AG，UB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UBS Asset 

Management Trust Company，UBS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以及UBS Securities LLC为由UBS Group AG100%控制的法团，UBS Group 

AG被视为在上述法团持有的H股中拥有权益。截至本报告日期，UBS Group AG及其受控法团

已不再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 

(8) 截至2017年9月30日，Tencent Mobility Limited，Tencent Holdings Limited，MIH TC Holdings 

Limited, MIH (Mauritius) Limited, MIH Ming He Holdings Limited以及MIH Holdings Proprietary 

Limited为由Naspers Limited控制的法团，Naspers Limited被视为在上述法团持有的H股中拥有

权益。其中，Tencent Mobility Limited被视为直接于207,537,059股H股拥有权益。截至本报告

日期，本公司仍未完成向Tencent Mobility Limited发行207,537,059股H股新股。预计本公司向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配发及发行207,537,059股H股新股后，Naspers Limited及其受控法团

所拥有之H股权益将占本公司经配发及发行H股新股扩大之全部已发行H股约12.01%及全部

已发行股份约4.95%（假设自本报告日期起至交割日期，除配发及发行上述H股新股外本公司

股本概无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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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重要事项 

 

2.1 债务融资 

 

自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间，本集团新增债券融资情况： 

 

品种 期次 发行规模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利率 
      

公司债券 17中投F1 人民币 

3,000百万元 

2017年7月18日 2020年7月18日 4.95% 

公司债券 17中投F2 人民币 

1,000百万元 

2017年7月18日 2022年7月18日 5.10% 

次级债券 17中金C2 人民币 

1,500百万元 

2017年7月24日 2022年7月24日 4.98% 

公司债券 17中金04 人民币 

2,000百万元 

2017年7月27日 2020年7月27日 4.78% 

 
注： 本集团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债务融资情况请见本公司2017年中期报告之披露。 

 

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间，本集团共发行139期收益凭证，累计发行

规模人民币11,391.7百万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收益凭证余额为人民

币7,011.8百万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余

额为美元320百万元，港币500百万元和人民币457百万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

投证券附属公司中投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为港币200百万元。 

 

2.2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无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2.3 其他 

 

2.3.1股权融资 

 

于2017年9月20日，本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腾讯计算机”）

订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腾讯计算机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腾讯控股”）的一家

全资附属公司，腾讯控股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股

份代码：700）。据此协议，本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应促使及保证本公司与腾讯控股及

其附属公司在集团层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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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公司与Tencent Mobility Limited（腾讯控股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订立认购

协议（“认购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向Tencent Mobility Limited配发及发行

207,537,059股H股新股（“认购股份”），相当于本公司经配发及发行认购股份扩大之

全部已发行H股约12.01%及全部已发行股份约4.95%（假设自认购协议日期起直至交

割日期，除配发及发行认购股份外本公司股本将概无任何变动），认购价为每股认

购股份港币13.80元。发行认购股份所得款项净额约为港币2,861.12百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基础，支持公司的境内外业务发展。截

至本报告日期，该配发及发行尚未完成。倘若配发及发行完成，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

目将增至1,727,714,428股，已发行股份数目将增至4,192,667,868股。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2017年9月20日于本公司及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2.3.2收购事项 

 

本集团与Krane Funds Advisors, LLC（以下简称“金瑞基金”）及其股东KFA One 

Holdings, LLC于2017年7月3日签署最终协议，约定收购金瑞基金的多数股权。金瑞

基金是一家聚焦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及中国投资策略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该交易

已于2017年10月5日完成交割。 

 

2.3.3或有事项 

 

除在本集团中期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外，自2017年1月1日至本报告日期，不

存在其他重大或有事项。 

 

§3 财务报表（附件） 

 




































